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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田东县法院以犯非法拘
禁罪、敲诈勒索罪、拐卖妇女罪，判
处被告人向某有期徒刑 11年，并

处罚金5万元；判处本案其余4名
被告人1年1个月至7年不等的有
期徒刑。

不为治病，只为敛财
广西一男子在家中办起了山寨“精神病院”，敲诈家属拐卖女病人，获刑11年

□据《南国早报》

在无行医资质的情况下，广西田东男子向某擅自开办“精神病
院”，伙同他人绑走流落街头的精神病人，然后打着治病的名义向
家属敲诈勒索。在事发后，当地警方解救出19名受害者。

石先生是广西壮族自治区都安
瑶族自治县人，他的姐姐小娟（化名）
患有精神疾病。2014年5月25日，小
娟突然离家出走，家人四处寻找未果。

去年8月26日，一对陌生男女
突然找到石先生家。陌生女子掏出
手机，展示手机中一女子的相片，询
问此女子是不是石先生的姐姐。得
到肯定答复后，陌生女子拨打一个手
机号码，让石先生听听姐姐的声音。

“你姐姐在我们医院接受治疗，你尽

快到田东县祥周镇百银村土洋院接
你姐姐，记得多带钱。”他们说完后离
开了。

石先生得知姐姐的下落后很开
心，4天后，他驾车来到百银村的土
洋院。石先生看见姐姐和不少女子
被关押在一个小房间里，他想接姐姐
回家，却被要求交纳1万元“治疗费”，
否则不让接人。他觉得土洋院不是
正规医院，认为这些人打着治病的名
义敲诈勒索，就向当地警方报案。

“精神病院”向病人家属索要1万元

当地派出所多名民警到场，控制
住土洋院的开办者向某，并从土洋院
搜出6副警用手铐、现金出纳账本及两
辆作案车辆等。民警从土洋院解救出
19名疑似精神病人，其中8男11女。
次日，犯罪嫌疑人向某被警方刑拘。之
后，犯罪嫌疑人隆某等4人相继落网。

经南宁市第五人民医院司法鉴
定，被解救的19人当中，17人是精
神分裂症病人，1人是癫痫病患者，1
人未患精神病。经田东县卫生和工
商等部门证实，向某没有行医资质，
他开办的土洋院也没有依法进行注
册登记，属于无证经营。

警方介入救出19名受害人

除了敲诈勒索病人家属，向某
还打起拐卖女精神病人的主意。
2014年4月底的一天，他听说一个
精神病人在百色市右江区流浪，就
驾车前往，伙同他人将精神病人小
璐（化名）抓上车。小璐被关押3个
月。其间，向某带着买家来买小璐，
但遭到小璐的强烈反抗，他就用电
警棍电击小璐，企图让小璐服软。

随后，向某将小璐以9000元的
价格卖给田阳男子隆某，隆某又将
小璐以1.4万元的价格转卖给另一

男子黎某。黎某将小璐带到南宁，
准备卖到河北，却突然得知向某落
网的消息，就迅速将小璐退给隆某，
拿回7000元。因担心被追责，隆某
就购买一张车票，将小璐送上回家
的班车。

此外，向某还从凌云县城将精神病
人小美（化名）强行带回，后以100元的
价格卖给隆某。之后，隆某用铁链锁
住小美，将她带到南宁火车站，本想
乘车到河北卖掉，但被南宁铁路警
方抓获。

恐吓病人得到地址后敲诈家属

随着向某的落网，他打着收治精
神病人的名义进行犯罪活动的部分
真相浮出水面。据查，向某今年59
岁，田东县祥周镇百银村银匠屯人。
他为了捞钱动起歪脑筋，在无行医资
质的情况下，擅自在家中开办所谓的
精神病院——土洋院，并对外张贴小
广告，引诱不明真相者前来治疗，但

“精神病院”开张后，主动上门治疗者
寥寥无几。

于是，向某打起流浪街头的精神
病人的主意，平时驾车四处游荡，一旦
发现衣冠不整的流浪精神病人，就以

食物引诱或直接强行拉上车，带回家
中关押。他强拉流浪的精神病人时，
如果遇到反抗厉害的，会直接使用非
法购买的手铐。在对付发病的精神病
人时，他也使用过手铐和电警棍。

去年6月的一天，向某在田东县
新果菜批发市场附近，看见胡言乱语
的小娟，就伙同他人强行拉小娟上
车，将她关了两个月。后来，向某等
人通过恐吓、殴打的方式问出小娟的
名字和住址。随后就和同伙上门要
求小娟的弟弟石先生带钱接人，最后
东窗事发。

拐卖女精神病人

5名被告人均被判处有期徒刑

救人者罹难
获救者竟称其“自杀”
事发天津，证据还了死者清白，
警方已申报“见义勇为”称号

□据 光明网

12月5日1点多，山东小伙儿郭
强在天津市西青区某小区前为救轻
生同事跳入河中，在救出同事后不

幸溺亡。让郭强家属十分气愤的
是，郭强明明是救人牺牲，获救同事
和另外两名当事人起初却称他轻
生，直到多人提供证词，仨人才改口
还了郭强清白。

5日凌晨2点30分，郭强的表姐
夫张晓旭接到电话：郭强掉河里了，你
快来。打电话的是郭强同事大刘，他
说，郭强是送他们回家途中出的事。

张晓旭和郭强的表哥焦溧育相
继赶到。郭强另一名同事小汲说，郭
强晚上情绪不对劲，不顾众人阻拦跳
河轻生，他和大刘赶紧想办法搭救，
却没能把郭强救上来。4点左右，郭
强的遗体被打捞上岸，之后众人跟随

民警到西青公安分局杨柳青镇东派
出所处理后事。

张晓旭说，民警表示，郭强的３
名同事均称他主动跳河，但警方对一
些细节有疑问，希望张晓旭等家属可
以找到郭强的朋友了解他生前的生
活状况和精神状况。

在多方证人的证词下，郭强的同
事们承认，轻生的不是郭强，而是小
汲，郭强为救他溺亡。

▶▶救人还是轻生？供词一天“两变”

昨天，记者来到京杭运河柳霞桥
西侧的事发现场。距事发地点直线距
离10余米有一处小屋，据住在小屋
的刘师傅回忆，当时他看到有人落
水，有人施救，但是天色太黑，他看不
清救人的是谁，但确认救人行为是肯
定存在的。

在采访中，张晓旭向记者提供了
一份录音。在录音中可以听到，在警
方的调解下，大刘、小汲和另外一名女
子都表示当时撒了谎，并向郭强家人
认错，请求得到原谅。

明明是勇于救人不幸遇难，同事

们为什么起初反称郭强“主动跳河”？
小汲说，当时他因故产生轻生念

头，翻过护栏跳入河中。小汲说：“我沉
入水里脚不着地，郭强跳下来救我。我
被救到岸边安全了，再扭头时已经见不
到他，我试着再下水救他，但水已经没
到我的脖子，我实在没办法了。”

另一名当事人大刘说，他们是在
送女同事小曹回家的路上出事的。路
上，小汲与女同事小曹发生争执，由于
此前有过类似情况，他和郭强开始并
没在意，直到小汲跳河。见小汲有危
险，郭强便跳下去救他。

▶▶当事人：我们撒了谎，请求得到原谅

▶▶警方：已按规定申报“见义勇为”

昨天，记者来到负责办理此案件
的杨柳青镇东派出所。

警方表示，由于案件还在进一

步处理中，细节方面不便透露，但
他们已按规定为郭强申报“见义勇
为”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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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强生前照片

（本文图片均为网络图片）


